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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7-2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结合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

需要，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包括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投资

集团）、广西宏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

西宏桂集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北

部湾银行）之间发生的投资银行业务、资本中介业务等日常业务。

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8,500万元，2016年度

公司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6,170.93万元。 

2017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何春梅女士、崔薇薇女士、吴增琳先生、谢胜修先生对该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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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西投资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宏桂集团之全资

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17 年度

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

收入 

参照市

场价格

水平及

行业惯

例定价 

3,000.00 0.00 2,937.02 

广西宏桂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

收入 1,000.00 0.00 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利息收入 参照市

场价格

水平及

行业惯

例定价 

2,100.00 1,363.41 655.02 

投资顾问业务

收入 
400.00 0.00 0.00 

融资、国债及金

融债投标利息

及手续费支出 
2,000.00 1,219.01 560.02 

小计 — 4,500.00 2,582.42 1,215.0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广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收入 
4.51 100.00 0.01 -95.49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2955.89 5,000.00 3.18 -40.88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0.00 200.00 0.00 -100.00 

小计  2,960.40  5,300.00 — -44.14 

广西桂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2,000.00  2,000.00 1.6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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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索芙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收入 
183.49 0.00 0.23 不适用 

广西北部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655.02 0.00 1.50 不适用 

融资、国债及金融

债投标利息及手续

费支出 

560.02 0.00 2.37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发生

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与预计总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

要是由于证券公司业务受市场情况、监管部门审核

结果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情况

可能产生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发生

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与预计总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

要是由于证券公司业务受市场情况、监管部门审核

结果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情况

可能产生差异。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额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符合市场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炼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7,873.93068 万元 

注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经营范围：对能源、矿业、金融业、文化旅游、房地产业、

肥料行业、医疗机构及医药制造业的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管

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经营；

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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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广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 24,966,196.16 万元，总负债

19,844,364.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5,121,831.75 万元；2016 年

1-9月实现合并营业收入7,952,769.80万元，净利润167,044.84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

履约能力。 

（二）广西宏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有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000.00 万元 

注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 82 号广西财会培训中心大厦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经营和管理，代表自治区财政参与自治区重大产业化项目、经济

园区、高新科技、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公共

需要与市场关联领域的项目建设；对酒店业的投资与经营管理；

对房地产业、矿产资源、仓储、物流的投资；国内贸易；为企业

提供项目策划；经济贸易信息、投资、企业管理、科技信息的咨

询服务；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我公司谢胜修董事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企业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广西宏桂资产

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 758,312 万元，总负

债 390,393 万元，所有者权益 367,919 万元；2016 年 1-9 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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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合并营业收入 95,190 万元，净利润 5,174 万元。（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广西宏桂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438,414.20 万元 

注所地：南宁市青秀区青秀路 10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

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我公司崔薇薇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广西北部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 11,267,251.23 万元，总负债

10,166,292.92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0,958.31 万元；2016

年 1-9 月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322,729.72 万元，净利润 31,164.37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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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投资银行业务、资

本中介业务等日常业务均系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各方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原则签订有关业务协议，交易金额

根据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协议约定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

照行业规则和惯例执行。 

（二）截至披露日已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就开展买入返

售业务签订了相关协议，具体情况如下：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12 月 11 日、2017 年 1 月 6 日与广西北部湾银行签订了

相关债券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

展买入返售业务，交易方式为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前台交易

系统进行 T+0 交易，结算方式为券款对付，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

起生效。 

公司将根据有关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与各关联方签订具体

的关联交易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经营产生，有利于公

司业务开展、增加盈利机会。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不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拟采用市场化定价，定价原则合理、

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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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

业务开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开展、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2.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3.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拟按市场价格进行，

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同意将《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1.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开展需要，并拟按市场价格进行。实施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对《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和《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规定，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同意将《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1.前述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等关联交易拟按市场价格进行，遵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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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股东利益。 

2.2017 年 3 月 24 日，国海证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何春梅女士、崔薇薇女士、吴增琳先生、谢胜修先生对该

项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并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国泰君安对国海证券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

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五）有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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